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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59 股票简称：西源 3 公告编号：临 2023-046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

1.公司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之间违约金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其代理本公司与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案号:(2020) 渝仲字第 62 号]，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的收取及支付方式由双

方另行商议”。随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与公司签订《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仲裁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补充合同约

定律师代理费金额为固定金额 3,000,000.00 元，同时补充合同约定了延迟支付条

款：“甲方（指本公司，下同）应当按照本补充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律师代

理费，若甲方逾期支付本补充合同项下费用的，每逾期一日，应当按照逾期未支

付费用总额的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甲方支付完毕全部费用时止。”

公司根据相关协议于 2021 年财务报表中记入 5,430,000.00 元违约金。2022

年初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人员变动，在披露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过程中

未能及时发现该事项。公司现任管理层筹备披露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过程中对

历史债权、债务进行逐项核查，发现相关违约金约定事项。经测算，违约金折合

年化比例为 182.5%，公司认为违约金约定显失公允，应就 2021 年财务报表中记

入的违约金 5,430,000.00 元进行追溯调整。

2.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7.50%股权执行款所涉 53,317,444.70

元

2021 年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公司持有

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7.5%的股权，成交价为 395,756,760.00 元，

支付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42,029,886.30 元，执行费 409,429.00 元，剩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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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53,317,444.70 元支付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9 日收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

法院支付执行款 53,317,444.70 元，公司就相关款项账面确认为对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其他应收款。

公司了解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参与分配申请书》，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申请

人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0 元。公司 2021 年确认其

他应收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款项进行更正同时冲减对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

资 (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应付款 50,000,000.0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

财务数据 及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 。

四、独立董事关于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

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存在损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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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 2022 年度重

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管，杜

绝该类事件的发生。

五、监事会关于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意见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同时提醒公司管

理层及相关财务人员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管，杜绝该类事件的发生。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意见

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西部资源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对西部资源 2022 年度财

务报表的差错更正情况。

七、具体的会计处理

公司对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交易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2021 年调减其

他应付款 5,430,000.00 元，同时调减营业外支出 5,430,000.00 元，未分配利润相

应增加 5,430,000.00 元。

公司对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7.50%股权执行款所涉

53,317,444.70 元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2021 年调减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余

额 50,000,000.00 元，同时调减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 1,000,000.00 元，相应调

增信用减值损失 1,000,000.00 元和未分配利润 1,000,000.00 元。

八、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调整前 调整额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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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项目 调整前 调整额 调整后

营业外支出 122,966,764.11 -5,430,000.00 117,536,764.11

其他应付款 949,804,555.88 -55,430,000.00 894,374,555.88

其他应收款 64,235,790.41 -50,000,000.00 14,235,790.41

信用减值损失 -13,836,627.64 1,000,000.00 -12,836,627.64

期初未分配利润 -1,630,778,390.80 6,430,000.00 -1,624,348,390.80

九、备查附件目录

1、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4、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